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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教育局关于

印发《2015年吉林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教育局直属义务教育学校，市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为做好2015年我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现将《2015年吉林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望按照要求，精心组织，认真抓好落实。
吉林市教育局

                                  2015年5月8日
 2015年吉林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意见

为切实依法保障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巩固我市小升初阳光入学工作改革成果，进一步实施我市城区幼升小阳光入学工作改革，现就2015年我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吉林省义务教育条例》和《吉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等教育法律法规，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5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一厅〔2015〕1号）为指针，深化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二、基本原则

（一）保证就学原则。保证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特别是弱势学生群体接受义务教育。

（二）免试免费原则。任何义务教育学校都不得采取考试方式招生。公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准收取入学费用。

（三）相对就近原则。因我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不尽合理,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继续实行“按学区划片、相对就近入学”的办法。

（四）阳光公开原则。实行“阳光入学”，各有关政策规定和工作环节公开、透明，“阳光操作”。

（五）属地实施原则。各区要按照《2015年吉林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意见》，做好本区域内（含市直小学校、初中学校）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六）科学规划原则。依据《吉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的要求和学校承载能力，科学制定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计划。
（七）单校划片为主原则。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文件精神，我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以单校划片为主，对于难以实行单校划片的，实行共有学区，多校划片。（具体以学区划分方案为准）
（八）一次性录取原则。每个学生只能在公办学校、民办学校之间任选其一，实行招生入学工作时一次性安排。
（九）统筹安排原则。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时，享受与本地学生同等待遇，既可由家庭住址所在区教育局按照相对就近免费的原则安排到公办学校就读，也可自行选择民办学校就读。随迁子女特别集中的初中学校，采取对口小学随迁子女生源对口直升方式入学。
（十）优抚优待原则。对军人子女入学政策按《吉林市军分区政治部 吉林市教育局<关于吉林市现役军人子女优待入学的暂行规定>的通知》执行、对援藏期间干部子女入学政策按《关于做好我市援藏干部子女入学有关工作的通知》执行、对人民警察荣立二等功以上人员子女入学政策按《关于印发<关于吉林市荣立个人二等功以上的人民警察子女优待入学的暂行规定>的通知》执行。
（十一）依法保障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原则。任何学校不得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
三、工作安排

（一）总体时间安排

1、1-4月制定《2015年吉林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意见》。

2、5月各区制定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具体实施办法及小学学区方案。
3、5月11日公布《2015年吉林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意见》。
4、5月11日，由市教育局发展规划处公布城区公办初中学校、市直公办小学校和民办学校2015年接收新生的上限计划。
5、5月13日各区公布本区所属公办小学校2015年招生的上限计划。

6、5月15日，各区和学校成立招生入学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安排专人负责招生入学工作。
7、7月6日，各中小学校把学生报到人数分别报送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发展规划处和所在区教育局。

8、新学期开学一周前，各义务教育学校完成“阳光分班”工作。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完成新生建籍工作。

（二）小学升初中时间安排

1、5月11-22日，城区各小学校利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全市小学升初中报名系统对本校小学毕业生的基本信息进行登记报名工作。

2、5月25-29日，市教育局组织各区教育局利用全市小升初报名验证系统，共同对本区域内城区各小学校（含市直小学校）毕业生的相关信息和证件进行核审。
3、6月1-5日，协调房产、公安等部门对涉及生源集中的初中学校的小学毕业生家庭住址及户籍等相关信息进行核查。
4、6月5日，各城区朝鲜族小学校毕业生，有意愿到吉林市朝鲜族中学校就读的，由监护人带相关证件直接到吉林市朝鲜族中学校报名；有意愿到吉林市第五十八中学校（全日制寄宿学校）就读的小学毕业生，由监护人带相关证件直接到校报名。
5、6月10-17日，市、区教育局对不符合规定的小学毕业生报名信息进行复审，复审不合格的重新登记报名信息。

6、6月20-22日，民办初中学校开始招生，并把招生名单上报市教育局民办教育管理办公室和基础教育处。
7、6月29-30日，各区教育局下发初中新生入学通知书。
8、7月2日，城区各小学校毕业生持《入学通知书》于8：00-11:00，到相应初中学校报到。各初中学校做好学生报到接待工作，对没有按时报到的，与其监护人联系，使其及时报到。
（三）幼升小时间安排
1、6月1日各区公布小学校招生工作具体实施办法及小学学区划分方案。
2、6月1-7日，各城区小学校利用幼升小报名系统对本校拟招收年满6周岁（2009年8月31前出生）的新一年级新生的基本信息进行登记报名工作。
3、6月7-8日，市、区教育局对所属小学校拟招收新一年级新生的基本信息和证件进行核审。
4、6月9-10日，协调房产、公安等部门对小学新生家庭住址及户籍等相关信息进行核查。
5、6月11日，对家庭住址及户籍等相关信息审验不合格的小学新生，重新登记报名信息。
6、6月12-14日，民办小学校招生；有意愿到吉林市朝鲜族实验小学校就读的朝鲜族新生，由监护人带相关证件直接到学校办理入学。同时两类学校把招生名单上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区教育局教育科。
7、6月25日，各区教育局下发小学新生入学通知书。
8、6月26日，小学新生在家长带领下于8:00-11:00到相应小学校报到。
四、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对我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领导，成立2015年吉林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陈  东  吉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曲永春  吉林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宋  杰  吉林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成  员：于海波  吉林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总督学

           张枢成  吉林市教育局副局长、调研员
钱大波  吉林市教育局副局长
           刘伟民  吉林市教育局纪委书记

        韩  非  吉林市教育局副局长
王石红  船营区政府副区长
                 刘  靖  昌邑区政府副区长
                 高  霞  龙潭区政府副区长
马  颂  丰满区政府副区长
卢永哲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主  任：韩  非（兼）
成  员：张国慧  吉林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处长
高  伟  吉林市教育局发展规划处处长
王  晶  吉林市教育局民办教育管理办公室主任
祝  颖  吉林市教育局纪委副书记
相清昌  吉林市教育信息中心主任
段继光  船营区教育局局长
邹洪华  昌邑区教育局局长
苗春红  龙潭区教育局局长
崔首芬  丰满区教育局局长
刘  丽  高新区教育局局长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明确责任。各区教育行政部门是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主体。各区教育局和各学校要牢固树立全局意识，服从大局，工作中要讲政治、讲政策，加强领导，广泛宣传，严密组织，严明责任，按照程序办事，落实相关责任。

（二）公开透明，确保实施。加强对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阳光操作，各有关政策规定和工作环节公开、透明，确保招生入学工作的公平、公正。
（三）严肃纪律，违规问责。凡各校违反本方案的招生入学行为均为违规。广大家长和学生要自觉抵制和举报，不要参与违规招生入学行为。参与违规招生入学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由家长和学生自行负责，并追究违规学校及相关领导的责任。各学校和民办教育机构不准为违规招生入学学校提供任何方便，如有违规，将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中小学校长和民办教育机构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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